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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㈠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北电气”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

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

㈡ 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 10:00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3号互联网

金融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

㈢ 应参加董事 9人，实到 9人。

㈣ 会议由董事长苏伟国主持，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

㈤ 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东

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东北电气发展股

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议案一、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未经审计）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《2024 年半年度

报告》。

表决结果：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

议案二、《关于注销控股孙公司东电商旅（海南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议

案》

基于公司整体经营规划，为优化资源配置，降低管理成本，结合持股 51%的控股

孙公司东电商旅（海南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电商旅”）目前无实

际经营业务，经东电商旅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决定予以注销。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，东

电商旅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产生重大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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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，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、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本次注销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东电商旅投资规模

测算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注销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

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

法定程序办理涉及注销东电商旅的所有相关事宜。

表决结果：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

议案三、《关于调整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的议案》

基于公司整体经营规划，为优化内部资产配置，提升核心资产质量，公司调整内

部股权结构：将全资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阜新母线”）持有的

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沈阳兆利”）6.9%股权投资作价人民币 5,565

万元转让给东北电气发展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东北电气香港”），并以受让方

对出让方拥有的等额债权作为支付对价，无须另行支付现金。

本次内部股权结构调整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，不涉及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

围和权益的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

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债权人利益的情形，有利于优化核心资产负债结构，提升

核心资产质量，增厚实体企业资产价值。

根据境内外两地证券监管规则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内部股权结构调

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本次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事项在公司董

事会审议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公司董事会

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涉及的所有相关事宜。

表决结果：会议以 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

三、备查文档

1.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8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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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㈠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北电气”或“公司”）第十届监

事会第五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

㈡ 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 9：30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3号互联网

金融大厦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

㈢ 会议应到监事 3名，实到监事 3名。

㈣ 公司监事会主席范思尧主持会议。

㈤ 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东

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东北电气发展股

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议案一、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未经审计）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《2024 年半年度

报告》。

公司监事会对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：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

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证券监管规定，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

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表决结果：会议以 3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

三、备查文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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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

2024 年 8 月 29 日


